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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人 士 關 注 經 由 行 人 天 橋 前 往 巴 士 站 的 行 人 而 須 橫 過 工 地 入 口

的 安 全 問 題 。  

 

5.  就 議 員 在 上 述 會 議 及 實 地 視 察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和 關 注 ， 政 府

當 局 與 港 鐵 公 司 已 詳 細 研 究 及 分 析 各 個 可 選 擇 的 出 入 口 位 置，並 同

意 出 入 口 位 置 可 分 階 段 推 行 以 配 合 工 程 需 要 ， 詳 情 如 下 。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 位 置 的 必 要 性  

 

6. 沙 中 線 黃 大 仙 段 工 地 設 於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 由 於 受 客 觀 的 地 理

條 件 所 限 制，無 論 日 後 長 遠 的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何 處，也 必 須 先 在 馬 仔

坑 道，一 個 與 遊 樂 場 水 平 相 若 的 位 置，設 置 一 個 供 初 期 工 程 使 用 的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使 承 建 商 進 行 工 地 平 整 及 預 備 工 程，以 確 保 沙 中 線 能

早 日 完 成；而 港 鐵 公 司 亦 承 諾 大 型 運 泥 的 工 程 會 留 待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完 成 後 才 展 開 。  

 

7. 我 們 亦 理 解 居 民 關 注 上 述 的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 對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一 帶 的 交 通 及 道 路 使 用 者 可 能 造 成 影 響。就 此 方 面，港 鐵 公 司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已 根 據 在 各 區 皆 行 之 有 效 的 程 序，成 立 地 盤 聯 絡 小 組，成

員 包 括 警 務 處、路 政 署、運 輸 署 及 民 政 事 務 處 等，協 調 所 有 建 造 工 程。

小 組 會 商 討 各 項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 並 會 在 落 實 前 諮 詢 地 區 和 相 關 持 份

者，以 及 會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和 定 期 檢 討，確 保 工 程 對 區 內 交 通 及

道 路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 而 上 述 的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 的 建 議 安 排

(見 附 圖 二 )， 包 括 相 關 出 入 口 安 全 評 估 及 其 緩 解 措 施 ， 經 已 獲 得 地 盤

聯 絡 小 組 的 審 批 及 同 意 。  

 

8. 我 們 在 此 重 申 ， 為 了 令 沙 中 線 工 程 能 如 期 開 展 並 盡 早 完 成 ，

我 們 必 須 設 置 上 述 之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使 我 們 在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工 地 的

前 期 工 程 能 夠 在 本 年 底 前 展 開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位 置  

 

9. 至 於 長 遠 的 工 地 出 入 口，可 選 擇 的 位 置 包 括 馬 仔 坑 道、竹 園

道 及 彩 竹 街。經 過 工 程 人 員 審 慎 的 研 究 及 分 析，詳 述 如 下 (附 表 一 亦

列 出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不 同 位 置 的 比 較 ， 供 各 小 組 成 員 考 慮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彩 竹 街 的 建 議 (方 案 一 :見 附 圖 三 ) 

 

10. 若 採 用 彩 竹 街 為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將 須 徵 用 其 他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的 現 有 設 施 (包 括 現 有 網 球 場 及 其 他 休 憩 地 方 )， 會 進 一 步 減 少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內 能 讓 市 民 使 用 的 設 施，這 建 議 方 案 與 居 民 希 望 減 少 馬

仔 坑 工 地 面 積 的 要 求 不 符 。 此 外 ， 彩 竹 街 是 位 處 竹 園 南 邨 內 的 緊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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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通 道 ， 兼 且 對 比 一 般 道 路 ， 工 程 車 輛 使 用 邨 內 道 路 ， 將 對 居 民

構 成 更 直 接 的 影 響 。  

 

11. 由 於 涉 及 再 行 刊 憲 的 程 序，沙 中 線 工 程 將 因 此 延 長 約 一 年 ，

徵 用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作 為 臨 時 工 地 的 時 間 和 市 民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年 期

將 因 此 大 幅 延 長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竹 園 道 的 建 議 (方 案 二 :見 附 圖 四 ) 

 

12. 由 於 竹 園 道 及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的 地 面 水 平 相 差 約 十 一 米 ， 倘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竹 園 道 ， 承 建 商 須 興 建 一 條 斜 台 ， 以 供 工 程

車 輛 器 材 及 物 料 出 入 。 無 論 此 斜 台 是 以 橋 樑 式 或 以 堤 基 式 建 造 ，

在 最 後 都 須 要 佔 用 較 多 的 土 地 ， 不 但 影 響 現 有 整 個 足 球 場 、 部 分

網 球 場 及 其 他 休 憩 地 方 ， 亦 與 居 民 希 望 減 少 工 地 面 積 及 影 響 現 有

設 施 的 要 求 不 符 。 而 且 由 於 兩 個 地 點 水 平 落 差 甚 大 ， 須 建 造 大 型

斜 台 結 構 ， 對 附 近 居 民 將 造 成 景 觀 及 噪 音 等 的 影 響 ， 而 工 程 車 亦

會 對 鄰 近 居 民 帶 來 噪 音 影 響 。 而 且 ， 由 於 涉 及 再 行 刊 憲 和 更 多 的

工 序 ， 沙 中 線 工 程 將 因 此 延 長 約 一 年 ， 徵 用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作 為 臨

時 工 地 的 時 間 和 市 民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年 期 將 因 此 大 幅 延 長 。  

 

13. 倘 在 竹 園 道 以 南 的 行 人 路 旁 設 置 停 泊 運 泥 工 程 車 輛 的 高

台 ， 並 以 運 輸 帶 形 式 把 泥 石 輸 送 至 運 送 車 輛 ， 仍 無 可 避 免 地 須 另 設

其 他 工 地 出 入 口 ， 供 運 送 大 型 機 械 及 物 料 等 的 其 他 工 程 車 輛 使 用 。

此 外 ， 此 建 議 亦 需 要 先 為 該 處 的 斜 坡 進 行 大 型 鞏 固 工 程 ， 因 而 大 大

增 長 徵 用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作 為 臨 時 工 地 的 時 間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天 宏 苑 籃 球 場 對 面 ）並 把 巴 士 站 遷

移 至 竹 園 道 的 建 議 (方 案 三 -見 附 圖 五 ) 

 

14. 此 方 案 乃 把 現 有 馬 仔 坑 道 的 巴 士 站 遷 往 上 游 之 竹 園 道 。 雖 然

部 份 乘 客 需 多 步 行 約 一 百 米 的 距 離，但 此 方 案 的 優 點 是 巴 士 站 和 工 地

出 入 口 沒 有 佔 用 同 一 空 間，相 信 可 釋 除 居 民 在 安 全 上 的 疑 慮。再 者 ，

倘 若 居 民 對 工 地 出 入 口 的 安 全 仍 存 有 疑 惑，我 們 亦 可 考 慮 把 現 有 馬 仔

坑 道 南 行 從 竹 園 道 交 界 至 接 駁 天 馬 苑 行 人 天 橋 位 置 之 間 的 一 段 行 人

路 封 閉，令 行 人 不 會 橫 過 工 地 出 入 口，把 居 民 在 安 全 上 的 疑 慮 減 至 最

低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天 宏 苑 籃 球 場 對 面 ）並 把 巴 士 站 往

南 遷 移 約 十 米 的 建 議 (方 案 四 -見 附 圖 六 ) 

 

15.   經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的 安 排 ， 當 局 曾 於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與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在 馬 仔 坑 道 實 地 視 察，當 時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向 出 席 議 員 解

釋 及 說 明 工 地 出 入 口 的 方 案 ， 並 接 納 了 各 方 的 意 見 ， 提 出 此 修 訂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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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目 的 是 希 望 可 以 妥 善 處 理 出 入 口 位 置 ， 釋 除 居 民 疑 慮 的 同 時 ，

並 可 讓 工 程 能 如 期 開 展 。  

 

16.    建 議 的 方 案 是 在 使 用 短 期 工 地 出 入 口 期 間 ， 承 建 商 會 進 行

設 置 長 遠 的 出 入 口 位 置 準 備 工 作 ， 包 括 修 改 巴 士 停 車 彎 位 ， 加 長 巴

士 停 泊 處 和 擴 闊 行 人 路，以 便 將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移 至 巴 士 停 車 彎 位

的 上 游 位 置 。 此 方 案 長 遠 而 言 ， 亦 能 為 隣 近 居 民 帶 來 好 處 ， 上 述 對

巴 士 站 所 作 的 改 善 工 程 ， 可 考 慮 在 交 還 工 地 後 繼 續 保 留 ， 讓 市 民 繼

續 使 用 。  

 

17. 但 由 於 上 述 的 工 地 長 遠 出 入 口 ， 須 移 往 巴 士 站 以 北 位 置 ， 而

東 面 行 人 路 亦 須 向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斜 坡 方 向 擴 闊，因 此 無 可 避 免 增 加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樹 木 數 量 ， 但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樹 木 均 沒 有 被 列 入 古 樹 名 木

冊 。  港 鐵 公 司 會 盡 量 原 地 保 留 或 移 植 受 影 響 的 樹 木 ， 只 有 在 無 可 避

免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移 除 樹 木 。 於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內 ， 預 計 須 移 植 約 50

棵 樹 木 及 移 除 60棵 樹 木。就 此，港 鐵 公 司 會 於 重 置 的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內

補 償 種 植 約 60棵 樹 木 。  

 

其 他 建 議  

 

18. 對 於 有 建 議 將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南 端 近 天 馬 苑 駿 康

閣 對 出 的 落 斜 彎 位 及 近 廻 旋 處 ， 此 舉 會 令 車 輛 出 入 口 設 於 道 路 彎

位 ， 司 機 駕 駛 視 綫 距 離 並 不 足 夠 ， 不 符 合 道 路 設 計 的 安 全 要 求 。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19.    在 工 程 的 設 計 階 段 ， 港 鐵 公 司 已 聘 用 專 業 顧 問 公 司 就 有 關

工 程 安 排 進 行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詳 細 評 估 工 程 項 目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 及 為 項 目 作 出 相 應 緩 解 措 施 建 議 。 根 據 報 告 評 估 ， 馬 仔 坑 道

在 2010年 有 72%剩 餘 交 通 流 量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南 行 約 每 小 時 150架

次 )，並 預 計 2015年 工 程 高 峰 期 間，在 馬 仔 坑 道 設 置 出 入 口 並 增 加 了

工 程 車 輛 流 量 後 （ 預 計 每 小 時 約 25架 次 ） ， 該 處 仍 會 有 66%的 剩 餘

交 通 流 量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南 行 約 每 小 時 190架 次 )，顯 示 該 建 議 對 馬

仔 坑 道 的 交 通 不 會 構 成 很 大 的 影 響 。  

 

 

工 地 出 入 口 安 全 措 施  

 

20.    在 施 工 期 間 ， 港 鐵 公 司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會 經 地 盤 聯 絡 小

組，協 調 及 覆 檢 臨 時 交 通 與 安 全 措 施，確 保 工 程 能 順 利 進 行。同 時 ，

亦 會 施 行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 令 工 程 車 輛 對 附 近 行 人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 建 議 的 安 排 包 括 ：  

 



 5

a  只 准 許 工 程 車 輛 由 馬 仔 坑 道 南 行 線 左 轉 進 入 工 地 ， 而 離 開

工 地 亦 只 准 車 輛 左 轉 離 開 馬 仔 坑 道 ， 以 免 工 程 車 輛 橫 越 對

面 行 車 線 ， 影 響 馬 仔 坑 道 北 行 方 向 ；  

b  工 地 亦 會 提 供 足 夠 的 交 通 大 使 ， 指 示 及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行

人 ；  

c  小 心 協 調 工 程 車 輛 進 出 工 地 的 時 間 ， 盡 量 減 少 在 繁 忙 時 間

使 用 該 出 入 口 ， 特 別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段 減 少 大 型 工 程 車 輛 進

出 工 地 ；  

d  在 工 程 車 輛 出 入 工 地 時 ， 交 通 大 使 會 以 護 索 分 隔 行 人 ， 令

人 車 妥 善 分 流 ；  

e  在 沒 有 工 程 車 輛 出 入 時 ， 會 以 閘 門 分 隔 工 地 及 行 人 路 ；  

f 工 地 出 入 口 會 有 足 夠 照 明、指 示 牌 及 燈 號 ；  

g  在 工 地 出 口 位 置 會 清 楚 標 明 工 地 負 責 人 之 聯 絡 方 法 ；  

h  設 立 對 講 機 制 度 ， 工 程 車 輛 會 在 其 他 地 方 等 候 ， 在 沒 有 交

通 阻 塞 情 況 下 才 駛 進 馬 仔 坑 道 ； 及  

i  近 工 地 出 入 口 的 斜 坡 將 填 平 ， 使 工 程 車 輛 司 機 能 與 工 地 外

的 路 面 保 持 同 一 視 線 水 平 ， 及 早 留 意 行 人 及 路 面 情 況 。  

 

21.  就 上 述 之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和 安 全 措 施 ， 港 鐵 公 司 已 諮 詢 地 盤

聯 絡 小 組 ， 並 得 到 小 組 同 意 此 安 排 符 合 交 通 安 全 要 求 。  

 

 

將 部 分 馬 仔 坑 遊 樂 場、慈 雲 山邨中 央 遊 樂 場 及 慈 雲 山 道 休 憩 花 園 轉 為

工 地  

 

22. 為 了 如 期 完 成 沙 中 線 計 劃，必 須 將 部 分 馬 仔 坑 遊 樂 場、慈 雲

山 邨 中 央 遊 樂 場 及 慈 雲 山 道 休 憩 花 園 部 分 公 共 設 施 及 地 段  (見 附 圖

八、九 及 十 ) 轉 為 工 地，以 推 展 沙 中 線 工 程。特 別 是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的

工 地 處 於 沙 中 線 工 程 的 重 點 位 置，假 如 我 們 未 能 順 利 在 年 底 前 於 此 處

開 展 工 程 ， 整 項 沙 中 線 的 項 目 將 因 此 延 誤 。  

 

23. 現 徵 求 專 責 小 組 落 實 支 持 上 述 地 段 轉 為 工 地 的 建 議 。  

 

 

黃 大 仙 區 內 其 他 臨 時 交 通 措 施  

 
24. 為 配 合 沙 中 線 黃 大 仙 段 的 工 程，有 關 區 內 其 他 臨 時 交 通 管 理

措 施 ， 須 按《 鐵 路 條 例 》刊 憲 ，為 配 合 工 程 開 展 ，有 關 刊 憲 安 排 將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第 一 季 進 行 ：  

 

i.  為 配 合 於 慈 樂 邨 服 務 設 施 大 樓 旁 和 鳳 徳 道 /蒲 崗 村 道 交

界 加 設 升 降 機，以 及 在 蒲 崗 村 道 和 鳳 徳 道 現 有 行 人 道 加

設 上 蓋，蒲 崗 村 道 及 鳳 徳 道 現 有 行 人 道 將 分 階 段 臨 時 收

窄 ， 現 有 巴 士 站 及 小 巴 站 將 須 臨 時 遷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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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為 配 合 慈 正 邨 及 慈 民 邨 加 設 升 降 機，慈 雲 山 道 近 正 康 樓

和 民 泰 樓 現 有 的 行 人 路 及 行 車 路 將 分 階 段 臨 時 收 窄，現

有 巴 士 站 及 小 巴 站 將 須 臨 時 遷 移 。 此 外 ， 近 正 康 樓 的 樓

梯 將 臨 時 封 閉 。  

 

25.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會 繼 續 與 地 區 人 士 和 居 民 保 持 密 切 溝 通 和

聆 聽 他 們 的 意 見 ， 冀 能 如 期 實 施 有 關 交 通 安 排 及 開 展 建 造 工 程 。  

 

 

總 結  

 

26. 懇 請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支 持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路 政 署  

港 鐵 公 司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附表一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工 地 出 入 口 位 置 的 建 議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方 案 三  

 

方 案 四  

 

短 期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 天 宏 苑 籃 球 場 對 面 ） 作 早 期 工 地 平 整 和 前 期 預 備 工 作 之 用 (見 附 圖 二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彩

竹 街 的 建 議 (見 附 圖 三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竹 園

道 的 建 議 (見 附 圖 四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 天 宏 苑 籃 球 場 對 面 ） ，

並 將 現 有 馬 仔 坑 道 之 巴 士 站

臨 時 遷 移 至 竹 園 道 的 建 議

(見 附 圖 五 ) 

長 遠 工 地 出 入 口 設 於 馬 仔 坑

道 （ 天 宏 苑 籃 球 場 對 面 ） ，

並 擴 闊 現 有 巴 士 停 車 彎 位 和

行 人 路 的 建 議  (見 附 圖 六 ) 

1.  道 路 安 全  -  符 合 標 準  

 

-  符 合 標 準  

-  警 務 處、運 輸 署 及 路政署

均 接 納 此 方 案  

-  符 合 標 準  

-  巴 士 站 和 工 地 出 入 口 不 佔

用 同 一 空 間  

-  若 進 一 步 封 閉 工 地 出 入 口

附 近 行 人 路 ,市 民 毋 須 橫

越 工 地 出 入 口 位 置  

-  警 務 處 、 運 輸 署 及 路政署

均 接 納 此 方 案  

 

-  符 合 標 準  

-  大 部 分 巴 士 乘 客 毋 須 橫 越

工 地 出 入 口 位 置  

-  須 採 用 建 議 的 出 入 口 安 全

措 施  

-  警 務 處 、 運 輸 署 及 路政署

均 接 納 此 方 案  

 

 

2 .  對 附 近 交 通

之 影 響  

-  行 車 流 量 影 響 輕 微  

-  工 程 車 輛 須 使 用 竹 園

邨 緊 急 消 防 通 道  

-  須 使 用 邨 內 道 路，對 居

民 有 更 直 接 的 影 響  

 

-  不 影 響 主 要 行 車 道  

-  行 車 流 量 影 響 輕 微  

 

-  行 車 流 量 影 響 輕 微  

-  居 民 前 往 巴 士 站 須 多 步 行

約 100米  

-  若 進 一 步 封 閉 工 地 出 入 口

附 近 行 人 路 ,部 份 市 民 須

改 道 行 走  

 

-  設 有 候 車 處 , 不 影 響 主 要

行 車 道  

-  行 車 流 量 影 響 輕 微  

 

3.  佔 用 工 地 範

圍  

較 多  最 多  

 

最 少  最 少  

4.  對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設 施 之

影 響  

須 佔 用 現 有 網 球 場 及 其

他 休 憩 地 方  

須 大 量 佔 用 現 有 網 球 場 或

其 他 休 憩 地 方  

影 響 最 少  影 響 最 少  

5.  佔 用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設 施

之 時 間  

較 長  最 長  最 短  最 短  

6.  對 附 近 景 觀 部 分 富 園 樓 住 戶 將 面 向 出 入 口 及 工 地 水 平 落 差 約 影 響 輕 微  影 響 輕 微  



附表一 

的 影 響  工 地 入 口  11米，須 鞏 固 現 有 斜 坡 及 建

大 型 斜 台 ， 嚴 重 影 響 景 觀  

 

  

7 .  對 現 有 樹 木

的 影 響  

 

影 響 輕 微  為 鞏 固 現 有 斜 坡 ,須 移 除 最

多 樹 木  

 

須 移 除 少 量 樹 木  須 移 除 少 量 樹 木  

8.  符 合 行 政 會

議 所 批 准 的

鐵 路 方 案  

否 ， 須 修 訂 方 案 再 刊 憲  否 ， 須 修 訂 方 案 再 刊 憲  是  是  

9.  交 還 工 地 後

對 鄰 近 環 境

的 好 處  

沒 有  沒 有  沒 有  巴 士 站 改 善 工 程 的 設 施 ,如

増 長 的 巴 士 停 車 彎 位 、 擴 闊

之 行 人 路 和 行 人 天 橋 的 改 善

等 ,可 考 慮 在 交 還 工 地 後 繼

續 保 留  

10.  對 沙 中 線 工

程 進 度 的 影

響  

就 算 馬 仔 坑 工 地 的 前 期

工 程 能 在 年 底 前 開 展，仍

較 方 案 三 和 方 案 四 對 沙

中 線 工 程 進 度 有 較 大 的

影 響  

 

就 算 馬 仔 坑 工 地 的 前 期 工

程 能 在 年 底 前 開 展，仍 較 其

他 方 案 對 沙 中 線 工 程 進 度

有 最 大 的 影 響  

假 若 馬 仔 坑 工 地 的 前 期 工 程

能 在 年 底 前 開 展 ， 影 響 輕 微

假 若 馬 仔 坑 工 地 的 前 期 工 程

能 在 年 底 前 開 展 ， 影 響 輕 微  

 



附圖一
八月二十八日的專責小組建議馬仔坑工地出入口及重置巴士站的位置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馬仔坑道

駿康閣

竹園道

重置之巴士站
(向南移約19米)

沙中線
臨時工地

工地出入口



附圖二
短期馬仔坑工地出入口 - 主要用作工地平整及預備工程

重置之巴士站
(向北移約11米)

短期工地出
入口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馬仔坑道

駿康閣

竹園道

沙中線
臨時工地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馬仔坑道

駿康閣

竹園道 須徵用其他馬仔坑遊樂場現有設
施；工程車輛亦須駛經屋邨內之
道路

額外臨時工地

附圖三
長遠馬仔坑工地出入口設於彩竹街(方案一)

沙中線
臨時工地

短期工地出
入口

長遠期工地出入口



沙中線
臨時工地

竹園道方案須興建頗長的橋樑
式斜台供工程車輛使用,因而超
出現有臨時工地範圍，同時亦
須移除斜坡上的大量樹木,對附

近居民造成景觀的影響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馬仔坑道

駿康閣

竹園道

額外臨時工地
(第一期)  

額外臨時工地
(第二期)

附圖四
長遠馬仔坑工地出入口設於竹園道(方案二)

短期工地出
入口

長遠期工地出入口



長遠馬仔坑工地出入口設於馬仔坑道(天宏苑籃球場對面)及將現有
馬仔坑道之巴士站臨時遷移至竹園道(方案三)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駿康閣

竹園道

短期及長遠
工地出入口

沙中線
臨時工地

將現有馬仔
坑道之巴士
站臨時遷移
至竹園道

馬仔坑道

現有馬仔坑道之巴士站臨時遷移
至竹園道方案，居民須額外步行
上斜多100米前往巴士站

附圖五



擬建豎井

彩竹街

馬仔坑道

駿康閣

竹園道

沙中線
臨時工地

長遠工地出
入口

附圖六
長遠馬仔坑工地出入口設於馬仔坑道(天宏苑籃球場對面) (方案四)

須將現有的巴士站向南移約10米，現有行人路
亦向東面擴闊以興建巴士站及加長巴士停泊處。
司機駕駛視綫符合標準，不影響主要行車道路

短期工地出入口



附圖七 

 
 



附圖八 



附圖九 

 


